
解釋字號 釋字第245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78年08⽉28⽇

解釋爭點 對不准易科罰⾦聲明異議，法院得諭知准予易科？

解釋文 　　受刑⼈或其他有異議權⼈對於檢察官不准易科罰⾦執⾏之指

揮認為不當，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八⼗四條向諭知科刑裁判之法

院聲明異議，法院認為有理由⽽為撤銷之裁定者，除依裁定意旨

得由檢察官重⾏為適當之斟酌外，如有必要法院⾃非不得於裁定

內同時諭知准予易科罰⾦，此與本院院解字第⼆九三九號及院字

第⼀三八七號解釋所釋情形不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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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刑法第四⼗⼀條易科罰⾦之換刑處分應否准許，依刑事訴訟

法第四百五⼗七條之規定，固由檢察官指揮之，⽽屬於檢察官之

職權。惟檢察官指揮執⾏如有不當，為保障受刑⼈之利益，刑事

訴訟法第四百八⼗四條、第四百八⼗六條分別規定：「受刑⼈或

其法定代理⼈或配偶以檢察官執⾏之指揮為不當者，得向諭知該

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」；「法院應就異議之聲明裁定之」。法律

既規定此項異議歸由法院裁定，⼜未限制法院之裁定內容，則受

刑⼈或其他有異議權⼈對於檢察官不准易科罰⾦執⾏之指揮聲明

異議，經法院認為異議有理由⽽為撤銷檢察官指揮之裁定者，除

依裁定意旨，得由檢察官重⾏為適當之斟酌外，如有必要法院⾃

非不得於裁定內同時諭知准予易科罰⾦，以達救濟⽬的。此與同

法第四百⼀⼗六條，關於法院得撤銷或變更檢察官處分之規定，

具有同⼀之法律上理由。

　　⾄本院院解字第⼆九三九號解釋所謂：「此項易科罰⾦，如

推事於宣⽰判決後，逕命被告繳納並黏貼司法印紙，⾃難認為合

法之執⾏，⾄判決書僅於理由內說明被告應為易科罰⾦，檢察官

執⾏時，⾃不受其拘束」，旨在釋⽰判決之執⾏為檢察官之職

權，執⾏是否顯有困難，由檢察官就執⾏時之事實斟酌之。⼜本

院院字第⼀三八七號解釋「刑法第四⼗⼀條之易科罰⾦，法院祇

須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⼀條第⼆款於判決主文中諭知其折算標

準，無庸就執⾏有無困難預為認定」，亦係釋⽰得否易科罰⾦，

應就執⾏時之事實斟酌之。此與執⾏異議程序，法院為撤銷檢察

官指揮之裁定，得同時准予易科罰⾦之情形不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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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林洋港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翁岳⽣　翟紹先　楊與齡　李鐘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楊建華　楊⽇然　⾺漢寶　劉鐵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鄭健才　吳　庚　史錫恩　陳瑞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張承韜　張特⽣　李志鵬

相關法令 刑法第41條(58.12.26)

司法院院解字第2939號解釋

司法院院字第1387號解釋

刑事訴訟法第309條第2款(71.08.04)

刑事訴訟法第457條(71.08.04)

刑事訴訟法第484條(71.08.04)

刑事訴訟法第486條(71.08.04)

相關文件 抄⾏政院聲請書

主旨：最⾼法院七⼗七年度台非字第⼀五八號刑事判決認「法院

就檢察官不准易科罰⾦之聲明異議案件，得逕予裁定准予易科罰

⾦」之⾒解，與司法院院解字第⼆九三九號解釋有違，且與最⾼

法院檢察署就職權上適⽤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八⼗六條所持⾒解有

異。爰依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七條規定，請查照轉請貴院⼤法

官會議惠予解釋⾒復。

說明：

⼀、本案係根據法務部七⼗八年⼆⽉⼆⼗⼀⽇法 78 檢字第三⼀

六○號函辦理。

⼆、法務部函稱：最⾼法院檢察署七⼗七年⼗⼆⽉⼆⼗四⽇

（77)台⾃字第⼀⼀九七五號函略以：（⼀）指揮裁判所定得易

科罰⾦之執⾏乃檢察官之職掌，司法院院解字第⼆九三九號解釋

意旨，⾄為明確。受刑⼈鄧０績因犯賭博罪，經台灣⾼等法院台

中分院判處有期徒刑六⽉，如易科罰⾦，以三⼗元折算⼀⽇確定

後，即聲請檢察官准予易科罰⾦，因檢察官以其不合刑法第四⼗

⼀條所定之條件⽽不予准許，乃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八⼗四條之

規定，向台灣⾼等法院台中分院聲明異議，該院依同法第四百八

⼗六條裁定，竟准予易科罰⾦。本署認該裁定有適⽤法則不當之

違背法令，經提起非常上訴，但最⾼法院審理結果，則以七⼗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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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台非字第⼀五八號刑事判決駁回非常上訴，認：該案案情與

司法院前開解釋情形不同，且刑事訴訟法並無明文法院不得變更

檢察官執⾏指揮之規定，參酌同法第四百⼗六條法院就對於檢察

官之處分所為之準抗告，得將檢察官之處分予以撤銷或變更之規

定，故法院就性質上相同之對於檢察官之執⾏指揮所提異議之聲

明，⾃得予以撤銷或變更檢察官之執⾏指揮云云。（⼆）查刑事

訴訟法第四百八⼗六條僅規定，法院應就疑義或異議為裁定，對

裁定之範圍如何，雖無明文規定，惟純就法理⾔，其範圍⾃不能

超越原裁判。關於刑法第四⼗⼀條得易科罰⾦之條件，依刑事訴

訟法第三百零九條第⼆款之規定，法院於為有罪判決時，如為六

⽉以下期徒刑或拘役者，亦僅於主文中諭知其折算標準即可，無

庸就執⾏有無困難，預為認定，司法院院字第⼀三八七號著有解

釋。⾄於應否准予易科罰⾦，乃執⾏裁判之檢察官依刑法第四⼗

⼀條所定之條件，審酌其執⾏是否顯有困難，⽽為決定，其審酌

執⾏是否顯有困難之權，應屬於指揮執⾏之檢察官，⽽非法院，

且法院亦不能依裁判代替檢察官此項審酌權，關於此點，⾏政院

前曾依據前司法⾏政部⺠國三⼗四年四⽉⼗八⽇呈參字第三○九

號呈「‧‧‧推事對易科罰⾦案件，倘於宣判後，逕命被告繳納罰⾦

黏貼印紙附卷，是不得認為⺒有合法之執⾏。⼜如推事於判決理

由內說明，對該被告易科罰⾦，則指揮執⾏之檢察官，有無受其

拘束」轉請司法院解釋，經司法院於三⼗四年六⽉⼗九⽇作成院

解字第⼆九三九解釋說明：「此項易科罰⾦如推事於宣⽰判決後

逕命被告繳納並黏貼司法印紙，⾃難認為合法之執⾏。⾄判決書

僅於理由內說明被告應易科罰⾦，檢察官執⾏時，⾃不受其拘

束。」亦明⽩表⽰法院不能以裁判指揮檢察官對於易科罰⾦之指

揮執⾏。司法院是項解釋所依據之法律，⾄今並無變更，解釋之

事項，亦仍存在。依司法院⼤法官會議釋字第⼀七四號解釋前段

意旨，此項解釋仍有其效⼒。最⾼法院前述判決，顯然⺒不承認

其效⼒，關於司法院院解字第⼆九三九號解釋，是否仍有效⼒，

⾃有疑義，依司法院⼤法官會議釋字第⼗八號解釋意旨，對於⾏

憲前司法院所為之解釋，發⽣疑義，⾃可聲請解釋。（三）最⾼

法院上述判決意旨，顯然認為法院於有異議時，即可⽤裁判替代

檢察官指揮執⾏，此項⾒解如認為正確，則審酌執⾏有無顯有困

難之職權，最終將歸諸於法院⽽非指揮執⾏之檢察官，惟此項⾒

解，不但與司法院院解字第⼆九三九號解釋有違，且按諸法理，

刑事訴訟法乃程序法，所規定者為刑事案件程序進⾏之依據，並



不涉及實體。法院如對實體上事項有所裁判，仍應引⽤實體法。

上述最⾼法院判決理由，既認定本件經提起非常上訴之台灣⾼等

法院台中分院七⼗六年度聲字第⼀七八號裁定，係以實體法上事

項為裁定之內容，具有實體判決之效⼒。⾃應在實體法上有所依

據，⽅能為之。刑法第四⼗⼀條所定之徒刑得易科罰⾦，依司法

院院解字第⼆九三九號解釋意旨，⺒明顯指出，應由指揮執⾏之

檢察官於執⾏時審酌。則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八⼗六條為裁

定，關於准許將徒刑易科罰⾦，⾃⽋缺實體法上之依據。（四）

雖最⾼法院於上述非常上訴判決理由內指出：刑事訴訟法第四百

⼗六條亦明文規定有準抗告之情形時，法院得撤銷或變更檢察官

之處分，因認在同法第四百八⼗六條情形，⾃亦得予變更。惟查

刑事訴訟法第四百⼗六條第⼀項第⼀款、第⼆款所定得由法院撤

銷或變更之情形，純屬檢察官辦理偵查案件之程序上處分，並未

涉及實體法，則法院依該法條為裁定，⾃亦不能變更程序上之處

分為實體上裁判，更不能進⼀步推論其他實體上裁定亦得比照辦

理。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八⼗六條，既僅為處理疑義或異議之程序

上規定。依該條裁定。如涉及實體法之範圍⼜非法院之職掌，縱

於審理結果，認有權處分之檢察官處分⽋當，法院固得將不當之

處分撤銷，命令其重為處分，然究難逕以裁定，替代檢察官為執

⾏。最⾼法院之上述判決，認為法院可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八⼗

六條為刑罰變更之裁定，即將⾃由刑變更為罰⾦刑之⾒解，不僅

與司法院解釋以往所持之⾒解有異，本署亦難表贊同爰依司法院

⼤法官會議法第七條規定，呈請核轉聲請司法院⼤法官會議等

語。經核上開最⾼法院檢察署意⾒與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七條

所定聲請統⼀解釋之要件相符。

三、本案法務部及最⾼法院檢察署意⾒，核尚妥適，爰依司法院

⼤法官會議法第七條規定，函請 貴院轉請⼤法官會議惠予解釋。

四、檢附台灣⾼等法院台中分院七⼗六年度聲字第⼀七八號刑事

裁定、最⾼法院檢察署七⼗七年度非字第八⼗五號非常上訴理由

書、最⾼法院七⼗七年度台非字第⼀五八號刑事判決、司法院院

字第⼀三八七號及同院院解字第⼆九三九號解釋文影本各⼀件。

院⻑ 俞國華




